
平安-方正-东煜 2号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2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服务机构报告 

(报告日：2026年 03月 06日) 

本报告内容依据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一）、平安融易（江苏）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二）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签订的《平

安-方正-东煜 2号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2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而编制。本报告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计。 

◼ 报告期间：2026年 01月 25日至 2026年 02月 24日 

◼ 权利完善事件说明 

 权利完善事件 是 否 

a 发生任何一起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导致资产服务机构被解任；  √ 

b 借款人未履行其在基础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且保证人未承担其在保

证担保承诺函及/或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以致管理人须以自己的

名义提起法律诉讼或仲裁。 

 √ 

◼ 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说明 

 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就资产服务机构一而言） 是 否 

a 资产服务机构一未能根据《服务协议》于回收款转付日及时划款，且

经管理人通知后 3个工作日内仍未付款（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一不

能控制的技术故障、计算机故障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付

款，而使该付款到期日顺延）； 

 √ 

b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一有关的丧失清偿能力事件；  √ 

c 资产服务机构一未能保持履行《服务协议》项下实质性义务所需的资

格、许可、批准、授权和/或同意，或上述资格、许可、批准、授权

和/或同意被中止、收回或撤销； 

 √ 

d 资产服务机构一严重违反：（1）除付款义务以外的《服务协议》项

下的其他义务；（2）资产服务机构一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所做的任何

陈述和保证，且在资产服务机构一实际得知（不管是否收到管理人的

通知）该等违约行为后，该行为仍持续超过 15 个工作日，以致对基

础资产的回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e 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经合理判断并审议后认为已经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一有关的重大不利变化。 
 √ 

 

 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就资产服务机构二而言） 是 否 

a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二有关的丧失清偿能力事件；  √ 

b 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保持履行《服务协议》项下实质性义务所需的资

格、许可、批准、授权和/或同意，或上述资格、许可、批准、授权

和/或同意被中止、收回或撤销； 

 √ 

c 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于资产服务机构报告日当日或之前交付相关收

款期间的《月度资产服务机构报告》，或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自专项

计划设立日后每年 4月 30日前交付《年度资产服务机构报告》，且在

 √ 



管理人通知资产服务机构提供该等报告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仍未提交

（除非由于资产服务机构二不能控制的技术故障、计算机故障或电汇

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提供，而使资产服务机构二提供《资产服

务机构报告》的日期延后）； 

d 资产服务机构二严重违反：（1）除提供报告义务以外的《服务协议》

项下的其他义务；（2）资产服务机构二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所做的任何

陈述和保证，且在资产服务机构二实际得知（不管是否收到管理人的

通知）该等违约行为后，该行为仍持续超过 15 个工作日，以致对基

础资产的回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e 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经合理判断并审议后认为已经

发生与资产服务机构二有关的重大不利变化； 
 √ 

f 仅在平安担保为资产服务机构二时，资产服务机构二未能落实《服务

协议》的约定，在专项计划设立日后 90个自然日内，仍未能按照《服

务协议》的约定对《服务协议》指明的基础资产文件原件进行保管。 

 √ 

◼ 违约事件说明 

 违约事件 是 否 

a 在任一兑付日前的托管人报告日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

足以支付相应的兑付日应付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收益； 

 √ 

b 在法定到期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或在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

人大会允许的宽限期内）专项计划账户内可供分配的资金不足以支付

完毕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全部未偿本金； 

 √ 

c 专项计划文件的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原始权益人、资产服

务机构、托管人）的主要相关义务未能履行或实现，导致对专项计划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重大不利影响情形在出现后 30 个自然日内仍

未能得到补正或改善。 

 √ 

d   √ 

◼ 加速清偿事件说明 

 加速清偿事件 是 否 

 自动生效的加速清偿事件：  √ 

a 原始权益人发生任何丧失清偿能力事件；  √ 

b 基础资产的逾期率高于 5%；  √ 

c 发生任何资产服务机构解任事件，且在 90 个自然日内仍无法找到合

格的继任资产服务机构； 

 √ 

d 根据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需要更换管理人或托管人，但在 90 个自

然日内，仍无法找到合格的继任的管理人或托管人。 

 √ 

 需经宣布生效的加速清偿事件：  √ 

e 除标准条款另有约定外，原始权益人或资产服务机构未能履行或遵守

其在专项计划文件项下的任何主要义务，并且管理人合理地认为该等

行为无法补救或在管理人发出要求其补救的书面通知后 30 天内未能

得到补救； 

 √ 

f 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文件中提供的任何陈述、保证（“资产保证”

除外）在提供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g 发生对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或者基础资产有重大不利  √ 



影响的事件； 

h 专项计划文件全部或部分被终止，成为或将成为无效、违法或不可根

据其条款主张权利，并由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 基础资产回收统计 

(1) 基础资产回收情况： 

期初基础资产余额 165,628,396.15  

当期收到的回收款 16,905,645.40  

当期收到基础资产本金 15,004,711.68  

当期收到基础资产利息 1,880,001.14  

当期收到其他收入 20,932.58 

期末基础资产余额 150,623,684.47  

期初尚未到期的合同数 766  

当期终止的合同数 32  

期末尚未终止的合同数 734  

(2) 本报告期间资产池资产状态特征 

 基础资产

笔数 

占基准日基础资

产笔数百分比 

本金余额 占基准日未偿贷款

本金余额百分比 

正常 685 36.20% 140,475,926.96 17.56% 

已结清资产 1,158 61.21% 649,376,315.53 81.17% 

逾期 1-30日(含) 19 1.00% 4,096,493.83 0.51% 

逾期 30-90日(含) 30 1.59% 6,051,263.68 0.76% 

违约基础资产(未

被核销) 

0 0.00% 0.00 0.00% 

◼ 违约基础资产情况 

 
前一报告期间截

止日累计 
本报告期间 

本报告期间截止日累

计 

 基 础

资 产

笔数 

未偿贷

款本金

余额 

基 础 资

产笔数 

未 偿 贷

款 本 金

余额 

基础资产

笔数 

未 偿 贷

款 本 金

余额 

新增违约基础资产 0 0.00 0 0.00 0 0.00 

1.本收款期内新增拖欠超

过 90 个自然日的基础资

产 

0 0.00 0 0.00 0 0.00 

2.本收款期内被重组、重

新确定还款计划或展期的

风险类基础资产 

0 0.00 0 0.00 0 0.00 

违约基础资产的回收金额 0.00 0.00 0.00 

违约基础资产占基准日资

产池余额的比例 

0.00% 0.00% 0.00% 

◼ 违约基础资产在本报告期间期末所处的处置状态 

处置状态分类 
违约基础资

产笔数 

占初始起算日资产

池资产笔数百分比 

违约时点未偿

本金余额 

占初始起算日资

产池余额百分比 



经处置目前无

拖欠 
0 0.00% 0.00 0.00% 

非诉讼类处置 0 0.00% 0.00 0.00% 

诉讼处置 0 0.00% 0.00 0.00% 

进入诉讼准备

程序 
0 0.00% 0.00 0.00% 

进入法庭受理

程序 
0 0.00% 0.00 0.00% 

进入执行拍卖

程序 
0 0.00% 0.00 0.00% 

经处置已结清 0 0.00% 0.00 0.00% 

经处置已核销 0 0.00% 0.00 0.00% 

合计 0 0.00% 0.00 0.00% 

◼ 不合格基础资产的赎回 

被赎回基础资产的使

用方名称 

赎回时

间 

被赎回基础资产的未偿贷

款本金余额 

赎回价

格 
赎回原因 

/ / / / / 

合计 / / / / 

◼ 当期违约基础资产处置执行费用和扣除信息 

借 款

人 姓

名 

基 础 合

同 

约 定

的 到

期日 

处

置

时

间 

处

置

预

算 

已 产 生

执 行 费

用 

本 期 违 约

基 础 资 产

回 收 金 额

(a) 

本期扣除的

违约基础资

产执行费用

(b) 

违约基础

资产净回

收 金 额

(a-b) 

/ / / / / / / / / 

（本页以下无正文）


